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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8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08,450,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88%。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1.�限售股份的发行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96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7月向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化公司”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10,883,039股，以购买其持有的ADAMA� Agricultural�

Solutions� Ltd.的100%股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20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上市日 限售期

1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1,810,883,039 2017年8月2日 36个月

合计 1,810,883,039 - -

2.�限售股份的无偿划转及部分注销

2020年6月16日， 农化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810,883,039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集团” ）。 先正达集团承诺继续履行农化公司的股份限售承诺，在剩余股份

锁定期限内对于本次划转所取得的1,810,883,039股公司股份继续锁定。

2020年7月13日，因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事宜，公司向先正达集团回购并注销102,432,280股股份。

先正达集团所持有的限售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限售股数

（股）

限售股变动数量

（股）

变动

原因

变动后限售股数

（股）

1 先正达集团 1,810,883,039 -102,432,280

业绩

补偿

1,708,450,759

合计 1,810,883,039 -102,432,280 - 1,708,450,75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2,344,121,302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708,450,

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88%。

二、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承诺履行情况

农化公司 、

先正达集团

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

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国有资产重

组整合或股权无偿划转导致的上述股份在

中国化工及其下属企业内部的转让除外，转

让后受让方须在剩余的股份锁定期限内对

所取得的股份继续锁定）。 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48条的规定，本

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

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

月。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需按照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2016年10月12日及

2020年1月7日

2020年 8月 2

日

履行完毕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承诺履行情况

农化公司 、

先正达集团

将根据与上市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

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如发生业绩补偿义务

时，将首先以所持有的安道麦股份履行补偿

义务，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2016年 9月 13日及

2020年1月7日

2019年12月

31日

履行完毕。详见《关于

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

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36号）。

综上，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08,450,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88%；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8月3日；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解限售前持有限售

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股）

本次解限售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1 先正达集团 1,708,450,759 1,708,450,759 1,708,450,759 0 72.88%

合计 1,708,450,759 1,708,450,759 1,708,450,759 0 72.88%

四、 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08,455,259 72.8825% -1,708,450,759 4,500 0.0002%

国有法人持股 1,708,450,759 72.8824% -1,708,450,759 0 0.0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500 0.0002% 0 4,500 0.000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635,666,043 27.1175% 1,708,450,759 2,344,116,802 99.9998%

人民币普通股 468,616,702 19.9911% 1,708,450,759 2,177,067,461 92.873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7,049,341 7.1263% 0 167,049,341 7.1263%

三、股份总数 2,344,121,302 100.0000% 0 2,344,121,302 100.0000%

注：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及公司对本次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亦不

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 公司控股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先正达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先正达集团暂无计划在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5%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

先正达集团承诺： 如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

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股份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

原因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七、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承诺的情况；本次限售股解

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公司董事会出具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500

证券简称：慧辰资讯 公告编号：

2020-001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7月29日，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辰资讯” 或 “公司”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

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大额存单等）。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

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6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1,856.8628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34.21元，合计募集资金人民

币635,232,763.8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4,830,000.00（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0,402,763.88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13日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

第0610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基于多维度数据的智能分析平台项目 15,079.70 15,079.70

2 AIOT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云平台项目 38,178.57 38,178.57

合计 53,258.27 53,258.27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资金需要逐步投入，因此经营过程中会出现募集资金

闲置的情形。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

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投资额度及期限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

（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有

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四）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七）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

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

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五、风险控制措施

（一）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

（二）公司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

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五）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明

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董事会审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

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收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慧辰资讯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该

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慧辰资讯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

项。

八、上网公告文件

（一）《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500

证券简称：慧辰资讯 公告编号：

2020-002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4日通过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7月29日召开。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逢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收益，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出席监事会的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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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

更正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9日披露了《深圳市联赢激光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现经公司核查，对该公告的

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6月27日

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6月22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

更正后：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

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22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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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9日披露了《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和《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

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现经公司核查，对上述公告的部分内容

更正如下：

一、对《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的更正

更正前：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更正后：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更正前：

“六、专项意见说明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2020年6月27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3-398号）”

更正后：

“六、专项意见说明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2020年7月27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3-398号）”

二、对《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的更正

更正前：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更正后：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三、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的更正

更正前：

“七、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2020年6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更正后：

“七、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2020年7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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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0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0年7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园精成二路1号福泰厂办公楼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2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4,606,638,98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490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434,468,

9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080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172,170,0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1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26人，代表股份177,

151,8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80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4,606,638,5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000%；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7,151,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6,570,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85%；反对6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5%；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7,08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6%；反对67,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表决结果：通过。

3、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606,572,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86%；反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7,085,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4%；反对66,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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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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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配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均已全部建设完成

并投入使用，公司于近日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共计2,879.00万元（含理财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同时办理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本次配股募投项目已经全部完成，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及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低

于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8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以股

权登记日2018年3月12日总股本407,097,800股为基数， 按每10股配售2.9980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

配售A股股份， 可配售股份总数为122,049,456股， 实际配售120,159,152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66,

087.5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971.61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5,115.92万元，并且存放于公司董事会确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闽华兴所

〔2018〕验字H-002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018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配股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6,250.48万元对“智慧城市（泉州

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以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PPP项目”（详

见 公告编号：2018-046）。

2018年4月3日，公司及配股发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支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

见 公告编号：2018-049）。 2018年4月8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丰泽” ）、国金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 公告编号：2018-053）。

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拟投入的募集资金4,500万元中的3,000

万元变更为用于“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 ，其余募集资金用途不变，具体内容详

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2018年10月16日，公司分

别与国金证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就“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

目” 重新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公告编号：2018-120）。

根据上述公司2018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了以下5个募集资金专

户，截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相关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79520188000241393

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

体化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715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支行

1408010629008100882 大数据处理与开发平台项目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83110120420002455

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智慧城市 （泉州丰

泽） 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广场支行

152710100100100833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项目

因公司启动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 ）担任保荐机构，2018年11月22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

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就配股募集资金存放管理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同时，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智慧丰泽与华泰联合证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 公告编号：2018-134）。

以上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8年配股公开发行所涉及募投项目均已建设完成并已投入使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募

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理财、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

节余募集资金

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45,000,000.00 15,580,445.53

970,969.14

390,523.61

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

体化建设项目

- 8,921,435.00 20,338,565.00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

PPP项目

438,755,394.30 437,961,879.67 1,197,651.71 36,007.19

大数据处理与开发平台项目 75,303,000.00 76,301,130.53 1,033,192.19 35,061.66

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94,056,000.00 86,644,350.59 1,497,056.11 7,989,881.24

合计 653,114,394.30 626,149,241.32 4,698,869.15 28,790,038.70

注1：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为653,114,394.3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651,159,235.15元，差额1,955,

159.15元系未支付的发行相关费用，公司已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

注2：公司配股募投项目之“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研发及PPP项目” 的建设分为两部分，其中“智

慧城市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研发”的投资主体为公司；“以PPP等模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 的投

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项目合计到位募集资金438,

755,394.30元，初始全部存放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广场支行；后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向

智慧城市（泉州丰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用于上述募投项目增资的建设。

注3：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北京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拟投入的实

际到位募集资金4,500万元中的3,000万元变更为用于 “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

目”（详见 公告编号：2018-096）。 前述两个项目均存放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相应理财及利息收益合并计算。

公司在配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

证专款专用。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定期

报告。

三、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

息收益。

智慧安溪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取得业主方验收，因与供应商约定的支

付尾款及质保金时间周期较长，目前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

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

四、募投项目结项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鉴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配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专户中结余的2,879.00万元（包含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和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行为，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

（包括利息收入）低于500万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5%的，可以免于履行审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在

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鉴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且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

入）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5%，本次募集资金节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

五、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近日，公司2018年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完毕，公司及子公司智慧丰泽与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200

证券简称：上海洗霸 公告编号：

2020-084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1%，变动原因为实施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变

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王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

53.24%减少至51.57%。

2020年7月29日，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王炜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股份减持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变动业已达到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序号 名称 性别 国籍 住所/通讯地址

1 王炜 男 中国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30号柏树大厦B区5楼

2

上海承续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上海承续）

- 中国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30号柏树大厦B区5楼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王炜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配偶翁晖岚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二者与上海承续、上海汇续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王炜及其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乃是王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施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导致。

王炜夫妇于2020年3月11日披露股份减持计划，2020年6月24日该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王炜夫妇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608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24%。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25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发布的《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5）。

王炜及其上海承续、上海汇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新的股份

减持计划，计划2020年12月31日前减持不超过607816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其中，采取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减持期间内进行；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减持期间内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发布的《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截至目前，相关主体落实上述新的减持计划情况如下（单位：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 减持时间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王炜

大宗交易 680000 7月29日

46259908 45.66% 45311108 44.73%

集中竞价 268800 7月27-28日

上海承续

集中竞价

交易

78700 7月29日 2011500 1.99% 1932800 1.91%

王炜及其

一致行动

人

-- 1027500 -- 53268838 52.58% 52241338 51.57%

说明：

（1）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前股份及2018年度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项下派送的

红股，相关股份均已于2020年6月1日上市流通。

（2）截至2020年7月28日，王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尚未达到1%。

结合2020年6月24日业已完成的股份减持计划，王炜及其一致行动人近期持股变动情况如下（单

位：股）：

持股主体 变动方向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变动前持股数

量

变动前持股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

量

变动后持股比

例

王炜及其

一致行动

人

减少 1688395 1.67% 53929733 53.24% 52241338 51.57%

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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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甲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16,4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3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未包含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冯宇霞、高大鹏所持股

份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并担任会议主席。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左从林、孙云霞、姚大林、顾晓磊、翟永功、孙明成、欧小杰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孙辉业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高大鹏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公司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6,299 99.9979 200 0.0021 0 0.0000

由于本议案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豁免公司与

舒泰神 （北京）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承诺的

议案》

9,579,099 99.9979 200 0.0021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雅程、肖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0-05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与会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0年7月24日发送至各位监事，会议于2020年7月29日召开。会议在取得全体监事

同意后，由监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4名监事本着独立、公正

的原则，均参与了投票表决。 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全体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提名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由于公司监事

会主席郜烈阳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任监事职务，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

监事会同意提名石治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0-05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辞职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与会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郜烈阳先生的辞任报告，

因工作变动，郜烈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2020年7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石治平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石治平先生当选公司监事后，任期至

第二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谨向郜烈阳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石治平先生，1963年4月出生，现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首席信息官，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 历任机械电子工业部科技情报所技术引进中心副主任、业

务处副处长，机械工业部科技信息研究所业务处处长，机械工业部科技信息研究院院长助理，机械工业

信息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文献资源中心主任，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常委，国务院国资委信息

中心主任，2014年7月起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首席信息官。

石治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3.7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

的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0-47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9日交易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9日9:15—15:00。

（3）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4日

2.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3号201中心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4日，公司的总股本为7,005,254,679股，除已回购股份31,810,756

股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973,443,923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4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443,480,9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1557%（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小数点

后四位，下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799%；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09,587,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671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8939%；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3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893,6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3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0%。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33人，代表股份数361,728,5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637%，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72%。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余传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A、表决情况：同意3,443,088,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6％；反对306,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8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1,335,9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5％；反

对306,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8％；弃权8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余传利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胡北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生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凤、何敏。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